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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熟法院：以法治之力守护非遗“活态传承”

□ 朱嘉诚 陈仪茜

风雨：转型中的花边技艺与记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守正与创新之治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吕炳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正当竞争纠
纷 ，本 质 上 是 历 史 贡 献 者 与 创 新 发 展
者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竞争利
益产生的冲突与博弈。一方面是历史
贡献者为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 出 的 长 期 投 入 ，另 一 方 面 是 创 新 发
展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
与 弘 扬 ，两 项 利 益 各 具 保 护 诉 求 ，形
成内在张力。常熟法院准确把握这一
核 心 问 题 ，通 过 严 格 的 法 律 要 件 审 查
与 深 刻 的 文 化 价 值 洞 察 ，实 现 了 非 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守正”
与“创新”的法治协调。

法 院 对 虚 假 宣 传 的 三 项 构 成 要
件 进 行 了 严 格 适 用 ，通 过 系 统 考 察
被 告“ 非 遗 工 坊 ”资 质 、被 告 注 册 商
标 、“ 常 熟 花 边 ”历 史 记 载 、展 示 目 的
等 关 键 事 实 ，认 定 被 告 在 案 涉 网 店
及“ 非 遗 工 坊 ”内 的 宣 传 行 为 尚 不 足
以 引 发 消 费 者 的 混 淆 与 误 认 ，因 此
不 构 成 虚 假 宣 传 行 为 。 同 时 ，法 院
并 未 止 步 于 法 律 要 件 的 形 式 审 查 ，
而 是 更 进 一 步 关 切 商 业 传 播 真 实 性
与 文 化 表 述 准 确 性 ，对 被 告 有 关 商
品 信 息 的 非 准 确 描 述 、“ 常 熟 花 边 ”
历 史 的 介 绍 偏 差 予 以 司 法 指 正 ，责

令 其 优 化 宣 传 表 述 与 展 陈 方 式 。
常 熟 法 院 的 这 一 裁 判 ，超 越 了

简 单 的 个 案 侵 权 与 否 的 认 定 ，而 是
承担起保护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治理功能。法院既认可历史贡献
者基于过往投入形成的合法权益与
商 誉 积 累 ，要 求 被 告 尊 重 原 告 的 劳
动 与 智 慧 ，避 免 原 告 的 文 化 贡 献 在
市 场 化 进 程 中 被 不 当 淡 化 与 边 缘
化 ；也 明 确 创 新 发 展 者 在 诚 实 信 用
基 础 上 有 合 理 行 为 空 间 ，通 过 认 可

“非遗工坊”及衍生开发行为的合法
性 与 积 极 性 ，保 障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在创新传承中延续生命力。

数 字 时 代 ，以 人 工 智 能 为 代 表
的新型技术必然深刻重塑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演进方式。《中华人民共和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四条指出，
保 护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应 当 注 重 其
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有利于增
强 中 华 民 族 的 文 化 认 同 ，有 利 于 维
护 国 家 统 一 和 民 族 团 结 ，有 利 于 促
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本案裁判正是以上法律精神在
新时代的深刻体现：一方面，要求创
新发展者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 核 心 技 艺 ，尊 重 文 化 内 涵 ，是“ 真
实 性 ”与“ 整 体 性 ”的 表 现 ；另 一 方
面 ，要 求 历 史 贡 献 者 对 他 人 合 理 使
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予以充分
支 持 与 肯 定 ，是“ 传 承 性 ”的 坚 守 。
整 体 上 ，本 案 将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从

“ 文 化 保 护 ”的 单 一 维 度 提 升 至“ 文
化创新”的新高度。在此，传统与现
代、保护与发展、守正与创新实现精
妙 平 衡 ，共 同 形 成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在 新 时 代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生 态 ，促 使
非遗技艺在数字文明中焕发新的创
造活力。

丝连古今，锦绣琴川。时光里的针脚织就世界惊叹的瑰宝，在传承与创新之间，司法如何让“永不凋谢的鲜花”

绚丽绽放？近日，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一起颇受关注的“花边”案——被誉为“永不凋谢的鲜花”的江

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常熟花边”，经历了一场不正当竞争诉讼的“风吹雨打”。在司法智慧的平衡之下，既让传统

技艺的根脉深扎，又让创新发展的枝叶舒展。一份31页、包含4份插图和9页说理的判决书，加上一次“非遗工坊”

的判后走访，生动诠释了司法在非遗保护和群众利益中寻找最大公约数的生动实践。这将激励更多的非遗传承人

积极投身于非遗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坚守与突破间，织就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锦绣长卷。

寻求非遗衡平保护的最大公约数

对峙：在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博弈

裁判：既要保护传统也要保护创新

墙壁上，一张数十名女工正在虞山脚
下树边镂雕钩针的黑白照片诉说着江南
水乡的人文风貌。这张照片记载的，便是
常熟花边传统技艺。

20 世纪 70 年代，常熟花边制品常被
用作当地女子的定情物或嫁妆。常熟花
边被誉为“永不凋谢的鲜花”和“传播东
方文化的工艺大使”，2007 年还被列入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它在
艺术欣赏、技艺交流、民俗学研究以及生
活实用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价值。可以
说，常熟花边映射着常熟匠人源远流长
的文脉记忆。

然而，这张定格历史的黑白照片，竟成
为了一桩诉讼案件的证据材料。“永不凋谢
的鲜花”将经历一场诉讼的“风吹雨打”。

1983年 3月编写的厂史已经泛黄，但
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常熟花边老厂的光辉
历史：老厂作品荣获国家金质奖的风光无
限、老厂绣娘敬绣毛主席纪念堂巨幅窗帘
的一丝不苟、绣花妇女团结工作的真挚热
烈，都是老厂最真实的历史记忆。

“20世纪 80年代末，随着工业化和城
市化进程的加快与国际市场的变化，传统
的常熟花边生产逐渐衰落，绣娘队伍老化，
甚至已多次出现一块花边未及完工，绣娘

便已去世，需由他人接替完成的状况。”《常
熟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典》里这样描述。

为了让花边技艺能够更好地活化传
承，曾经从事花边刺绣的张绣娘开办了线
上网店和线下“非遗工坊”。为使花边产
品更加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张绣娘不断吸
收最新的文创做法，在网络上卖起了茶艺
桌布，同时，在“非遗工坊”的展厅中，对常
熟花边的历史和经典作品进行了展示。
张绣娘的生意越做越红火，来“非遗工坊”
参观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就包括了过去老
厂的匠人。然而，张绣娘没有想到的是，
有一天，她收到了老厂的一纸诉状。

一场关于常熟花边的不正当竞争纠
纷，拉开序幕。

老厂认为，张绣娘“非遗工坊”展示的
宣传材料中使用了常熟花边老厂的宣传材
料，例如在“非遗工坊”里宣传老厂的获奖
情况，会使消费者误以为“非遗工坊”与老
厂的荣誉、成就存在特定联系，从而提高其
知名度；另外，张绣娘在网店中宣称其商品
采用了“常熟花边制作技艺”，但实际上所

售产品并未使用该技艺，误导了消费者。
老厂认为上述行为均构成虚假宣传。

张绣娘则认为，自己的宣传文字只是
在客观描述“常熟花边”的历史，其在宣传
和销售的商品上均标注了自己的商标，不
存在误导消费者的行为，也没有虚假宣传
的动机，自己是在为传承创新“常熟花边”
制作技艺而努力，不存在侵权行为。

历史、情怀、愿景或许可以讲好一个

故事，但对簿公堂，还是得看事实和证据。
常熟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

胡越介绍说：“这个案件，原、被告可以
理解为一方是守正，另一方是创新，案
件的焦点其实在于非遗作品在当代传
承与创新中的法律边界，判决不仅关系
到非遗文创的合规运营，更直接关系到
常熟花边能否在常熟这片土地上继续
绽放。”

一方守正、一方创新，如何找到平
衡点？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的“非遗
工坊”经政府机关依法认定为常熟市首
批非遗工坊，其使用“常熟花边”制作
技艺开展宣传具有依据。“非遗工坊”
中对于“常熟花边”的介绍和实物展示
等，系出于介绍、弘扬涉案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客观需要，加之被告在宣传中明
确标注了商品的品牌等足以区分商品来
源的标识，并不会引发消费者的混淆与
误认。虽然对于荣誉奖项的表述存在不
精准之处，但结合“非遗工坊”成立时

间，并不会使消费者将该项荣誉与之
联系起来，也不会产生误导消费者的
效果与可能。因此并不构成我国反不
正当竞争法规制的虚假宣传。

法院还特别指出，为了更好地进
行区分，尊重客观事实，被告应当对
其展出的产品进行相应的文字说明，
对不当之处应进行修改、调整，使其
更为恰当。

当这份 31页、有着 4份插图、说
理占据了 9 页的判决书送达给原、被
告时，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结果也不

那么令人难以接受了。
判决书中，法院既肯定了原告

在传承常熟花边中的重要作用，也
指出被告应在尊重文化内涵的基础
上，合法合规经营其工坊，并鼓励
双方共同致力于常熟花边的传承与
发展。

判决后，原、被告并未上诉，但
生效的法律文书并不是终点。判决生
效后，承办团队和原、被告一起到

“非遗工坊”，对工坊内展示的文字进
行了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
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
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和其他经营
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六条规定：“经营者在商业宣传
过程中，提供不真实的商品相关信息，欺
骗、误导相关公众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
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
虚假的商业宣传。”据此，在认定“非遗工
坊”关于“常熟花边制作技艺”的宣传是
否构成虚假宣传行为时，应基于诚实信
用原则，结合相关公众的一般认知、发生

误解的事实和被宣传对象的实际情况
等因素，判断是否满足“足以造成相关
公众误解”这一核心要件。结合“非遗
工坊”的成立时间、张绣娘弘扬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目的，上述宣传文字并不
足以造成公众误解，故法院依法判决
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 法》第 五 条 第 一 款 规 定 ：

“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尊重其
形式和内涵。”该条充分考虑了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历史贡献者对传承发
扬非遗的重要地位。因而，张绣娘

“非遗工坊”上的文字说明虽不构成
不正当竞争，但确实存在不当之处，

应当予以修改，以实现非遗技艺与
现代社会的融合发展。

该案裁判诠释了如何在非遗保护
和群众利益中找到司法衡平的最大公
约数。这其中，既有着对传统文化产
业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保护，也有着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主体权益的保
护。这将激励更多的传承人对非遗开
展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坚守
与突破间，织就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
锦绣长卷。

“真正的非遗保护不是冰冷的裁
判，而是智慧的平衡——既让传统技
艺的根脉深扎，又让创新发展的枝叶
舒展。”承办团队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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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明：花边工艺之外的别样情结
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不仅技术性

强，且本案因涉及非遗传承还交织着复
杂的心理、情感因素。

“案件易判，心结难解。”常熟法院
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李军说道，如果不
进行现场调查，很难设身处地了解当事
人内心的诉求。所以在审理过程中，承
办团队对原、被告均进行了走访调查。

老厂，真的老了。
办公设施还停留在 20 世纪 80 年代

的格局。档案室里的座座奖杯、本本证
书记载着曾经的辉煌。仓库里还有一
些 尚 未 卖 出 去 的 花 边 作 品 。“历 史 ”二
字，成为了法官对老厂最深刻的印象。

工坊，真的新潮。
展馆里用现代化、艺术化的展示方

式陈列着“常熟花边”等苏州手工艺制品
的历史荣誉。

出 口 处 ，便 是 张 绣 娘 精 心 设 计 的
非 遗 文 创 作 品 ，“ 这 样 游 客 在 家 里 也

可 以 用 非 遗 作 品 进 行 装 饰 。”张 绣 娘
介绍道。

整理完案情之后，承办团队又来到
了常熟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通过府院
联动的方式，了解“常熟花边”的保护情
况，获知该非遗已于 2017 年被列为濒危
项目。“这个案件在依法裁判之外，更需
要启示传承人如何通过守正创新把非
遗发扬光大。”常熟市文旅局工作人员
建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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